
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

云政发 暡2015暢68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

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

各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,滇中产业新区管委会,省直各委、

办、厅、局:

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

知》(国发 暡2015暢34号)精神,切实做好我省农业普查工作,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普查目的和意义

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 “三农暠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

调查。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,查清我省农业、农村、农

民基本情况,掌握农村土地流转、农业生产、新型农业经营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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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、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,反映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

生活新变化,对科学制定 “三农暠政策、促进我省实现农业现代

化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二、普查对象和范围

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下列

个人和单位:农村住户,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;

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;农业生产经营单位;村民委员会;乡镇人

民政府。

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: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

和农林牧渔服务业。

三、普查内容和时间

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:农业从业者基本情

况;农业土地利用与流转情况;农业生产与结构情况;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与农业规模化、产业化发展情况;新农村建设情况;农

村人居环境与农民生活方式变化情况。

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6年12月31日,时期资料为2016年

度资料。

四、普查组织和实施

农业普查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,涉及范围广、参

与部门多、技术要求高、工作难度大。各级政府 (含滇中产业新

区管委会,下同)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艰巨性,切

实增强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,认真做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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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发 暡2015暢34号文件要求,成立云南省第三次全国

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领导小组),负责组织和领导全省

农业普查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统计局,负责普查日常

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突出重点,优化方

式,统一组织,创新手段,认真做好农业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

实施工作。其中,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,由省发展

改革委负责和协调;涉及普查宣传方面的事项,由省委宣传部负

责和协调。省财政厅、农业厅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,各负

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。

各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和滇中产业新区管委会要成立相

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,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统一

部署,认真组织实施本地农业普查工作。对普查中遇到的困难和

问题,要及时采取措施,切实予以解决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充分发

挥乡镇人民政府 (街道办事处)和村 (居)民委员会的作用,从

乡、村干部中选调现场组织和调查人员。各地、有关部门应积极

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,各级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

要,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,

并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,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

资、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,稳定普查工作队伍,确保普查工作顺

利进行。

各级政府要帮助普查机构落实办公场地,配备好各类设备特别

是数据采集和处理设备,为农业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创造良好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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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普查经费保障

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分级负担,列入相

应年度财政预算,并根据普查工作需要及时拨付到位。

六、普查工作要求

(一)坚持依法普查。各级监察机关和统计执法机构要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 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有关规定,

严肃查处普查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,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,

确保普查数据质量。普查取得的农户和单位资料,严格限定于普

查目的,不得作为任何单位和部门对普查对象实施考核、奖惩的

依据。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,对普查所获取的普查对象个

人和商业秘密,必须履行严格的保密义务;要做好普查资料管

理、开发和共享,发布普查数据必须经上一级普查机构核准。

(二)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。充分利用自主卫星资源,准

确测量全省主要农作物的时空分布,查清现代农业生产设施状

况;广泛使用智能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,建立普查数据联网直

报系统,提高普查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效率,减轻基层普查人员工

作负担。

(三)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

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,主动向新闻单位提供情况。要通

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等方式,广泛深入宣传普查的重要

意义和要求,宣传普查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,报道违法违纪

案件查处情况,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,教育广大普查

—4—



人员依法开展普查,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

附件: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云南省人民政府

2015年9月26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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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暋长:张祖林暋副省长

副组长:普建辉暋省政府副秘书长

张云松暋省统计局局长

董继理暋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杨暋昆暋省财政厅副厅长

杜建辉暋省农业厅副厅长

成暋员:王暋岭暋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

杨礼华暋省委农办主任

王建新暋省民政厅副厅长

吴俊明暋省司法厅副厅长

李暋刚暋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

陈暋明暋省水利厅副厅长

李暋凡暋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

熊晓东暋省统计局纪检组长

刘一丹暋省林业厅副厅长

杨士吉暋省政府研究室党组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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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文达暋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副总队长

师书民暋云南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

王安全暋武警云南省总队后勤部副部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张云松兼任。

—7—



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

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。

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9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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